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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函報，稽察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執行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大台

北新劇院興建計畫，涉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

低情事。 

貳、調查意見： 

據審計部函報，該部稽察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執

行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大台北新劇院興建

計畫，似涉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迄今本案行政

院原核定計畫期程民國(以下同)94-98 年業已結束（行

政院 97 年 3 月 28 日同意再展延至 101 年），本案執行

進度仍處先期規劃之前置作業階段(詳附表一、二、三)

，計畫基地(詳附圖一、二、三)迄未能發揮計畫預定效

益，社會對國際級專業劇院之迫切需求仍未能獲得滿足

，嚴重影響政府施政效能。惟其詳細情形究竟如何，實

有詳予調查之必要，遂申請自動調查。案經本院分別於

99 年 11 月 15 日、同年月 24 日詢問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以下簡

稱經建會)相關業務主管人員等，並參酌所檢送之相關資

料查核竣事，茲將本案之調查意見臚列如下： 

一、文建會對本案之規劃自 93 年迄今近 7 年，仍處先期

規劃之前置作業階段，其執行策略規劃、興建開發模

式一再反覆，搖擺不定，延宕計畫時程，肇致未能決

定營運主體，俾便辦理後續相關作業，影響施政效能

及基地發展效益，確有違失： 

(一)依 98年 12月 31日廢止之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

例第 3 條規定：「…中央執行機關負責各項具體執

行計畫之研擬、預算編列及推動；…。」同條例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執行機關依本條例辦理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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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應就其目標、執行策略、資

源需求、財務方案、營運管理、預期效益、風險管

理等翔實規劃，…分別擬具可行性研究、綜合規劃

、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及選擇與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

分析等報告，提報行政院核定。」復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主辦

機關辦理民間參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前，應辦理

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行政院於 93 年 2 月

18 日原則同意本案採 BOT 方式辦理，爰文建會自應

依前揭規定，於辦理民間參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

前，完成本案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 

(二)查本案大台北新劇院興建計畫用地於 93年 3月即撥

用完成，該用地面積 33,625.49 帄方公尺，99 年 1

月公告現值為新台幣(下同)112 億餘元。惟查文建

會對本案先期規劃之執行策略規劃、興建開發模式

，由 93 年「BOT 方式」、94 年「民間自提 BOT」、

96 年「政府自建」、97 年「政府規劃 BOT」，歷經

多次變更： 

１、93 年 2 月 18 日行政院同意採「BOT 方式」，計畫

期程為 93 年至 97 年，推動經費 5 億元。 

２、94 年 11 月 24 日行政院原則同意，採「民間自提

BOT」，計畫期程為 93 年至 98 年，計畫經費為 5

億元；95 年 8 月 15 日行政院同意再減為 1 億元。 

３、96 年 2 月 16 日文建會報行院，改爭取採「政府

自建」。 

４、97 年 3 月 28 日報行政院同意，再改採「政府規

劃 BOT」，計畫期程為 93 年至 101 年，政府編列

1.57 億元，民間投資 99 億元。 

５、目前規劃情形：仍處先期規劃之前置作業階段。 

(三)復查文建會於 92年 10月間既以 98萬元委託安侯企



3 

 

業管理股份公司進行「大台北劇院開發計畫初步可

行性評估」，其結論略以：大台北新劇院興建計畫

財務初步可行性分析結果，本計畫如在未收取權利

金及土地租金之 BOT 民間參與模式推動下，其計畫

具自償性(126.24%)，且民間參與者之計畫在折現率

5.87%之基本假設下，計畫淨現值 462,372 千元，內

部投資報酬率 6.14％，高於折現率 5.87%，具有投

資之財務可行性，以及預估股東權益報酬率 10.66%

，皆顯示本計畫之初步可行性，因此，本計畫可以

BOT 之方式持續推動。 

(四)再查，經建會向本院說明略以：「本案自 93 年 2

月 18 日行政院核定後，歸納造成延宕因素，主要以

最初規劃 BOT 方式推動模式之預期招標商機，與日

後實際辦理情形產生嚴重落差問題困境，係造成審

核進度延宕主要原因。」、「本會同意本案延宕原

因源自招商經驗與廠商回饋意見顯示 BOT 可行性低

，致影響期程。」、「政府相關部會與民間均欠缺

有關大型劇院 BOT 興建之專業推動人員與經驗，導

致需花費時間摸索或受錯誤訊息導引。」、「當前

顧問公司對大型劇院自償性低於一般文化設施之認

知不足，對大型劇院視同一般文化設施，抱持大型

劇院辦理 BOT 之可行性過度樂觀，以致給與政府錯

誤訊息導引。…國內委託評估廠商目前就此類領域

欠缺評估專業，…顯示劇院自償性較一般文化設施

為低，惟委託廠商評估時，確未予以正視與研究。

」。爰上，顯示文建會與顧問公司對大型劇院自償

性低於一般文化設施之認知不足，對大型劇院視同

一般文化設施，抱持大型劇院辦理 BOT 之可行性過

度樂觀，以致給與政府錯誤訊息導引。 

(五)經核：文建會對本案之規劃自 93 年迄今近 7 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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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先期規劃之前置作業階段，由於政府相關部會與

民間均欠缺有關大型劇院 BOT 興建之專業推動人員

與經驗，導致需花費時間摸索或受錯誤訊息導引；

再加上文建會與顧問公司對大型劇院自償性低於一

般文化設施之認知不足，對大型劇院視同一般文化

設施，抱持大型劇院辦理 BOT 之可行性過度樂觀。

故文建會對本案執行策略規劃、興建開發模式，由

93 年「BOT 方式」、94 年「民間自提 BOT」、96 年

「政府自建」至 97 年「政府規劃 BOT」，一再反覆

，搖擺不定，延宕計畫時程(由 97 年延至 98 年、再

展延至 101 年)，肇致未能決定營運主體，俾便辦理

後續相關作業，影響施政效能及基地發展效益，未

能滿足專業表演藝術團隊對國際級劇院之迫切需求

、擴大民眾觀賞優質表演節目之機會等，確有違失

。 

二、文建會未於本案先期委託規劃案之契約內限制顧問

廠商之修正次數以及明訂審查修正之期程，亦無相關

契約罰則予以規範，肇致計畫審查一再修正，延宕綜

合規劃報告報行政院期程，核有違失： 

(一)依前揭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及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 39條第 1項規

定，文建會自應於辦理民間參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

設前，完成本案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 

(二)查文建會於 93 年 11 月以 635 萬元委託統籌環境工

程規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統籌公司）辦理「

大台北新劇院興建之前置作業委託案」，詳附表二

，依該契約規定應於 94 年 2 月 28 日前提出期中報

告，94 年 4 月 30 日前提出期末報告，並報行政院

核定。次查統籌公司於 94 年 2 月 26 日將期中報告

送交文建會審查，經該會先後於 94 年 3 月 10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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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5 月 6 日及 6 月 13 日歷經 4 次審查後，

始獲通過，惟據 94 年 6 月 13 日第 4 次期中報告審

查會議紀錄，仍有部分內容尚待修正（劇院功能規

範、營運模式分析、促參誘因分析、興建成本、替

代方案…等），且已逾預計報院期程（94 年 4 月）

；復查統籌公司於期中報告審查通過後 22 日即提出

期末報告（94 年 7 月 4 日），因該期末報告未針對

歷次會議中委員審查建議意見予以改善，存有重大

疏漏，致再歷經 94 年 7 月 12 日、8 月 19 日及 11

月 10 日 3 次審查會議，仍以規劃報告書瑕疵過多（

內容未符審查委員所提要求、空有架構內容貧乏、

分析結果不正確…等）、歷次審查建議仍未見改善

等因素，未予通過，並於 95 年 1 月 10 日與該公司

終止契約，另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辦理先期規劃及

民間自提招商等作業，迄至 95 年 7 月 4 日始將規劃

報告陳報行政院核定，較原預計期程已延宕 1 年 3

個月。 

(三)再查依該契約規定，本案顧問廠商統籌公司應於 94

年 4 月 30 日前提交期末報告，廠商至 94 年 7 月 4

日方提送，逾期 64 日。雖按契約規定，逾期違約金

以分期付款金額計算每日千分之一，尾款為 190 萬

5,000 元，文建會抵扣逾期違約金 12 萬 1,920 元，

並針對期末報告減價收受，尾款實際撥付顧問廠商

60 萬 7,036 元。然已肇致計畫一再修正，嚴重影響

整體施政計畫之推展，縱已依約抵扣逾期違約金，

並嗣後將增列契約相關規定之檢討改善措施，亦難

資為該會免責之依據。 

(四)末查該會與統籌公司簽訂「大台北新劇院興建前置

作業委託案契約書」及本案委託案需求說明，均僅

規範統籌公司應於 94 年 2 月底前提出期中報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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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 4 月 30 日前提出期末報告，然因該會未於本

案契約內限制廠商修正次數以及審查修正之期程，

已肇致規劃作業延宕，以及廠商提出之期中及期末

報告存有重大疏漏，經一再修正，卻無相關契約罰

則予以規範，除機關權益未獲保障外，亦致規劃報

告未通過，並中止契約。該會遂另再委託其他機構

辦理，延宕 1 年餘，至 95 年 7 月 4 日始報行政院，

嚴重影響後續計畫推動，核有未盡職責情事。 

(五)經核：文建會對本案先期委託規劃案之契約，僅規

定顧問廠商應於 94 年 2 月 28 日前提出期中報告，

94 年 4 月 30 日前提出期末報告，並報行政院核定

。然卻未於該契約內限制顧問廠商之修正次數以及

明訂審查修正之期程，亦無相關契約罰則予以規範

，肇致計畫審查一再修正，終致規劃報告未通過，

並與廠商中止契約，且造成規劃作業延宕，亦延宕

綜合規劃報告報行政院期程，核有違失。 

三、文建會為辦理本案大台北新劇院之興建計畫，自 94

年度起迄今於特別預算、公共建設預算經費項下編列

預算，歷年之預算帄均執行率為 7.14%，核屬偏低，

致使預算無效運用及浪費預算編列審核之行政資源

，顯有違失： 

(一)查文建會為辦理本案大台北新劇院，依該會提供到

院之資料顯示，自 94 至 99 年度於「特別預算」與

「公共建設」經費項下共計編列 12,253.5 萬元；

自 94 至 99 年 10 月執行金額共計 874.7 萬元(已扣

除 94 年度流用辦理衛武營全國藝術博覽會相關活

動 3,673.6 萬元)，其中 94 年度流用 3,673.6 萬元

辦理衛武營全國藝術博覽會相關活動，業經本院於

97 年 11 月間糾正在案。復查有關大台北新劇院興

建計畫自 94 年至 99 年 10 月歷年之預算執行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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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2.8 萬元、158.4 萬元、237.1 萬元、0 元、

430.2 萬元、46.2 萬元，詳附表四。爰上，自 94

年迄今歷年之預算執行率為 0.07%、7.92%、4.74%

、0.00%、71.70%、9.18%，又 6 年來之帄均預算執

行率為 7.14%，核屬偏低。 

(二)經核：該會自 93 年度起開始規劃大台北新劇院興

建計畫案，迄今仍停滯於先期規劃之前置作業階段

，尚無具體成果。且該會自 94 年迄今於特別預算

、公共建設預算經費項下歷年之預算執行率為

0.07%、7.92%、4.74%、0.00%、71.70%、9.18%，

又 6 年來之帄均預執行率為 7.14%，核屬偏低，該

會對上述預算未能有效執行，除計畫一再修正外，

並有鉅額預算繳回國庫情事，致使國家財源無效率

運用，浪費相關預算編列審核等行政資源，顯有違

失。 

四、大型專業劇院之重大文化設施偏向非營利性、公益性

、教育性、文化性、缺乏利基之特殊屬性，其 BOT 之

推動實較難與其他公共建設相提並論；況市場利潤之

追求或多或少會扼殺文化活動之創意與獨立性，尤對

本案大台北劇院未來營運發展之衝突，如何調節於文

化性與商業性、教育性與娛樂性互不帄衡之天帄兩端

；如何將公共利益與商業利益所面臨困境之衝突化為

和諧，行政院允應邀集相關主管機關儘速研商可行之

解套方案： 

(一)按經建會於 98 年 12 月 2 日召開行政院交議「大台

北新劇院興建計畫第三次修正計畫」審查會議，並

經，該會議結論略以：「…本會原則支持大台北新

劇院興建必要，針對本案推動，應輔以土地開發收

益方案，以不增加政府財政負擔為前提據以整合。

本案應以多元方案提升自償率與執行力，不以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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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辦理唯一方式，請文建會積極尋求本案辦理經過

中，不同過程之最適整合方案，配合修正後續計畫

。」復按文建會於本院詢問時陳稱略以：「以『民

間自行提案方式』辦理大台北新劇院，欲同時滿足

民間投資之商業回饋需求與文化設施功能及公益

之政策目標，實有其困難性。」再按經建會相關主

管人員於本院詢問時陳稱略以：「本會目前主要考

量政府財政狀況困難下，僅盼以充分整合運用資源

，創造綜效效益之規劃思考為原則，並無特定採行

BOT 的政策方向，或對任何推動方式有特定預設立

場。」、「鑒於目前國內顧問廠商欠缺重大文化設

施規劃 BOT 專業或經驗，建議宜增加國內外相關專

業團隊資料庫，以免過分仰賴單一廠商，導致錯誤

訊息引導，政府資源配置錯置。」、「又鑒於各部

會政策草擬規劃發展 BOT 初期，為期計畫得以反映

不同政府首長政策理念，通常以採政策性決定是否

有必要進行民間參與，惟考量計畫規劃仍應有一定

專業性判斷支持理由，建議考慮 BOT 案如經實際推

行後，發展停滯，行政部門可於一定期限後，循ㄧ

定程序或機制予以檢討修正。」爰相關主管機關允

應儘速再審慎規劃研議本案，循ㄧ定程序或機制予

以檢討修正，抑或另覓其他解套方案。 

(二)查公立大型專業劇院偏向非營利性、公益性、教育

性、文化性以及缺乏利基之特殊屬性，實難與其他

公共建設或一般性文化設施相提並論，且市場利潤

之追求或多或少會扼殺文化活動之創意與獨立性

，若未具優厚基礎條件而期待其能自給自足，勢將

逼其朝向娛樂化、觀光化，逐漸放棄追求文化藝術

之崇高目標。復查本案所規劃中大台北新劇院為文

化結合商業之複合式文化設施，其規劃預定地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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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極為便利，又是新北市都心地帶，條件相當優越

，若以 BOT 方式推動，引入商業機制，借重民間廠

商營運公共建設本業，而容許民間機構經營不具公

益性之附屬事業做為支撐劇場本業之營運，確實是

一種政府與民間廠商雙贏之策略。惟民間廠商必然

是以營利取向為主，很可能會壓縮亟待扶植且不具

商業性藝術工作者之表現空間，未來如何避免大台

北新劇院產生商業設施反客為主之情況、如何避免

過度引入商業機制而壓縮藝文創作活動，如何在市

場利益與文化藝術推廣之間取得合理之帄衡，俾尋

求本案之突破及找出可行之解決方式，實為政府無

可推卸之責任。再查如何避免投資廠商以興建公共

建設之名義作為取得國有土地之精華地段地上權

之幌子，走上「文化娛樂化」以及以「商業為主、

文化其次」遂行其取得國有土地使用之目的，而喪

失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本意，政府亦責無

旁貸。本案涉及專業劇院營運與商業利益追求二者

間之帄衡，實際規劃上實有其困難度與複雜性，相

關主管機關雖基於積極推動公共建設之公益，固有

其美意，惟仍應審慎為之。 

(三)末查文化設施應有多元化之營運模式，不同類型之

文化設施必頇有不同之經營策略，且透過促參委外

並非一體適用於所有文化館舍。由於引進民間之資

源、活力、創意及效率，避免因公營方式常造成制

度僵化及缺乏專業經營，導致閒置或效益不彰，形

成資源浪費等弊病，文化活動與商業活動允宜相輔

相成。惟台灣文化展演產業市場基礎薄弱，很難支

撐文化展演設施之商業化經營，文化設施因缺乏商

機而不易委外，亦非僅台灣地區獨有之現象。且企

業由於營利之本質與追求行銷之手法，往往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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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產生理念上之差異，並影響到經營上之定調與

方向，對企業之構成誘因之效果不足，易產生困境

。故企業與政府文化事業追求永續經營之精神，如

何在 BOT 案歷程尋得一個帄衡點，並以永續經營作

為經營目標，將是未來政府與民間團體面臨之共同

難題。 

(四)經核：公立專業大型劇院本身具有公共性及文化傳

承之象徵，若太過於營利導向，則將使公立專業大

型劇院之本質及定位喪失，淪為大型之商業展演場

或成為商業設施下之附屬劇場設施，產生後續難以

解決之問題。政府如何扮好輔導與監督之角色，吸

引民間企業之參與，實為今後政策所應著重之方向

。有關本案規劃公共建設目的之定位、定位屬性、

規模席次、投資條件、先期委託計畫之研擬與評估

、政府部門相關業務間之整合與協調、相關部門間

橫縱向聯繫協調等；尤對本案大台北劇院未來營運

發展之衝突與和諧，如何調節於文化性與商業性、

教育性與娛樂性互不帄衡之天帄兩端；如何在市場

利益與文化保存推廣之間取得帄衡；如何將公共利

益與商業利益所面臨困境之衝突化為和諧，如何打

造政府、民間廠商團隊、社會大眾三贏之局面；抑

或另覓其他解套方案。爰建請行政院就本案儘速邀

集所屬經建會、工程會等相關主管機關協助文建會

研商可行之解決方案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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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三，提案糾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函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 

二、調查意見四，函請行政院儘速邀集相關主管機關研商

可行之解決方案或另覓其他解套方案見復。 

三、調查意見一至四，函復審計部。 

四、調查意見一至四及糾正案文上網公布。 

五、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教育及文化、交通及採

購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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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行政院文建會辦理「大台北新劇院」案重要紀事一

覽表 

附表二、行政院文建會辦理本案大台北新劇院歷年先期規劃

之採購標案及依促參法招商一覽表 

附表三、行政院文建會委託臺灣經濟研究院依促參法第 46

條協助辦理大台北新劇院興建案民間自提 BOT 政策

公告招商作業一覽表 

附表四、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本案大台北新劇院「特

別預算與公共建設預算」之編列、執行、繳庫情形

一覽表 

附表五、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大台北新劇院案「公務

預算一般行政經費」歷年基地租金與權利金收支並

列情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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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行政院文建會辦理「大台北新劇院」案重要紀事一覽表 

日  期 事  件  說  明 

92.09.24 

文建會前主任委員陳郁秀召開「研商『大台北新劇院』展演設施計
畫會議」，該次會議紀錄之「主席結論」略以： 
1.大台北新劇院位址以新板橋車站特專三區（新板段一小段二地等

六筆土地）為預定地，請國有財產局協助辦理土地撥用相關事宜。 
2.本特專三案未來開發原則，建議引用「促參法」規定，由政府以

設定地上權方式提供土地，徵求民間規劃、興建包含劇院在內之
各項設施。 

3.大台北新劇院定位為國家級文化設施，其興建事宜及未來營運方
式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文建會召集工作小組研商，前期規劃
所需經費請經建會補助，台北縣政府協助辦理相關行政事宜，計
畫完成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4.工作小組由文建會召集，其成員暫定為行政院第六組、行政院經
建會、行政院工程會、行政院主計處、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內政
部營建署、台北縣政府、內政部營建署、台北縣政府。 

93.01.05 

文建會以 93 年 1 月 5 日文壹字第 0922133599 號函報行政院「大台
北新劇院興建工作計畫」(草案)略以： 
1.本案採 BOT 方式辦理，吸取國際上劇院興辦成功經驗，預計以商

圈開發內含國際級劇院方式興建，除政府無需出資外，未來劇場
營運經費部分可由民間盈餘挹注，如推動順利，實為政府與民間
雙贏之開發案例。 

2.本案計畫期程為 93 年至 97 年，政府補助總經費 5 億元。 
3.大台北新劇院興建用地於板橋市特專三用地，面積近 1 萬坪。容積

率 450%，建蔽率 60%，樓地板面積 4 萬 5 千坪，劇院部分約 5 千坪。 

93.02.09 

經建會以 93 年 2 月 9 日人力字第 0930000695 號函復行政院秘書長
函略以：本案經經建會於 93 年 2 月 3 日邀請相關政府機關代表及
專家學者召開研商會議，獲致結論略以：「『大台北新劇院』-原則
同意本計畫，惟請參照與會代表所提意見，補充修正計畫內容：本
計畫之定位、空間量體規劃設計、未來營運模式、環境影響評估、
土地撥用辦理情形、財務規劃、營收估計等詳細資料。」 

93.02.18 

行政院以 93 年 2 月 18 日院臺文字第 0930006921 號函原則同意「大
台北新劇院興建工作計畫」，並請照經建會審查結論辦理： 
1.本案採 BOT 方式辦理。 
2.計畫期程為 93 年至 97 年，政府補助總經費 5 億元。 

93.03.17 
行政院以 93年 3月 17日院授財產接字第 0930006339號函准予撥用籌
建大台北新劇院土地(台北市板橋市新板段一小段二地號等 6 筆國有
土地，合計面積 3.298474 公頃及上同小段五建號等二棟國有建物)。 

94.03.10 
「大台北新劇院」前置作業委託案期中報告第 1 次審查不通過。 
會中行政院經建會代表張委員景森曾表示略以：「本案擬以複合經
營模式（文化設施結合商業娛樂）的 BOT 方式推動，請妥予規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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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事  件  說  明 
化與商業設施之規模及比例，避免商業營利氣息過重，錯置本案原
擬發展藝術文化之目標」。 

94.09.14 
文建會以 99 年 9 月 14 日文秘字第 0942121657 號函報行政院略以：
大台北新劇院之修正重點為「引進民間參與原則不變，並以民間自
提為規劃方向。政府辦理本計畫經費維持 5 億元。」 

94.10.17 

行政院林盛豐政務委員召開「民間參與大台北新劇院興建營運模式
諮詢座談會」，會議結論略以：大台北新劇院之興建營運模式歸納
為三種推動模式： 
1.BOT 方式推動：民間提案，劇院與文化相關產業設施相結合，此

部分需要文建會提出相關願景，營運部分可思考民間與政府合作
的方式機制，提出經費設立營運基金。此部分優先推動。 

2.BTO 方式推動：作整體設計規劃、興建。 
3.把基地切割為二，以土地作價，由文建會興建劇院。 

94.11.09 

經建會以 94 年 11 月 9 日總字第 0940004537 號函復行政院秘書長
函略以：本案經經建會於 94 年 10 月 12 日邀請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及專家學者召開研商會議，有關「大台北新劇院興建計畫修正計畫」
案獲致結論略以： 
1.本案仍請文建會依原核定計畫儘速辦理，各項前置作業務請於 94

年底前完成；有關促參法之適用條文，亦請文建會先釐清內容再
擇定爭議較小的方式處理。 

2.本案興建開發模式仍未確定，請文建會儘速確定，並儘早決定營運
主體，以便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並向行政院促參推動委員會報告。 

3.本案若以 BOT 或 BTO 方式推動，則請工程會儘快尋求潛在投資廠
商。若採以土地作價，由文建會興建劇院，應儘速成立專責人力
單位辦理各項籌建工作。 

94.11.24 
行政院以 94年 11月 24日院臺文字第 0940054220號函原則同意「大
台北新劇院興建修正計畫」，並請照經建會審查結論辦理。 

95.07.04 
文建會以 95 年 7 月 4 日文秘字第 0952117321 號函報行政政院，有
關「大台北新劇院規劃報告書」業已完成，為加速計畫執行，將於
95 年 7 月辦理政策公告。(案經行政院 95 年 8 月 15 日原則同意。) 

95.08.15 
行政院以 95 年 8 月 15 日院臺文字第 0950038378 號函核示原則同
意本案經費需求由原預估 5 億元減為 1 億元。 

95.11.02 

經建會以 95 年 11 月 2 日人力字第 0950004480 號函行政院秘書處
略以：該會彙整相關機關意見，本案計畫書及規劃報告書，原則同
意，惟請修正及補充以下內容： 
1.本案係採民間自提 BOT 方式興建。行政院秘書處以 95 年 9 月 22

日院台文字第 0950044505 號書函，對於本案投資者審核及劇院
營運有「最優投資者之取捨關鍵應在於劇院營運績效，請於評審
民間提案時加強政府收入項目之比重。…應對劇院主體及附屬事
業之績效評估，訂定帄衡權重規定，並將營運績效列入合約要求



15 

 

日  期 事  件  說  明 
與訂定罰則，作為未來是否得以優先續約之依據。」之指示，請
補充於規劃報告書。 

2.本案於文建會政策公告截止後，僅一家廠商送件，且規劃不符需
求，…將嚴重影響本案推動方式及進度，請文建會及早研擬完善
周延之替代方案以為因應。 

95.11.03 文建會召開大台北新劇院執行方案檢討會議，決議改爭取政府自建方案推動。 

96.02.16 

文建會以 96 年 2 月 16 日文秘字第 0961104989 號函行政院略以： 
1.有關「大台北新劇院規劃報告書(修正版)」敬請准予核定。 
2.本案原依促參法第 46 條民間自行提案方式辦理情形如下： 
(1)95 年 7 月 20 日政策公告後，僅一家廠商送件，經第一階段初審

未通過，因廠商規劃量體較大，廠商考量其所投入成本與效益均
衡之下，規劃以住宅、辦公室、商業設施優先，忽略原計劃之主
體目標，無法符合需求，經廠商修正後，95 年 11 月 14 日再次
舉行初步審查未獲通過。 

(2)以「民間自行提案方式」辦理大台北新劇院，欲同時滿足民間投資之
商業回饋需求與文化設施功能及公益之政策目標，實有其困難性。 

(3)文建會經檢討替代方案，擬改採「政府自行興建方式」辦理，依
據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第 6 條規定，本案「大台北新劇院
規劃報告書」業已修正完成。 

96.03.27 
行政院秘書長以 96 年 3 月 27 日院台文字第 0960011281 號函文建
會略以：關於修正「大台北新劇院規劃報告書」一案，請照經建會
意見修正後再行報院。 

96.05.10 

文建會檢送「大台北新劇院規劃報告書(修正版)」及修正計畫書，
以 96 年 5 月 10 日文秘字第 0961113219 號函行政院略以：本案原
以促參法第 46 條民間自行提案 BOT 方式辦理，後因初步審核階段未能
選出最優申請人，改以「政府自行興建方式」評估綜合規劃報告書。 

96.07.02 

經建會以 96 年 7 月 2 日人力字第 0960003026 號函行政院秘書長函
略以，有關大台北新劇院規劃報告書(修正版)」及修正計畫書一
案，經彙整相關機關意見如次：本案 94 年 11 月奉院核定採 BOT 模
式辦理，惟因 BOT 推行困難，擬自 96 年度改採政府自辦，計畫期
程修正為 96-101 年，總經費增列為 37.185 億元，其中 96-98 年由
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預算支應 22.78 億元，99 年度以後
所需經費 14.405 億元擬由各年度公共建設計畫額度支應。鑑於本
計畫行政院原核定特別預算 1 億元辦理促參相關作業，截至 96 年
度已編列完畢，行政院 96 年 3 月 2 日核定新十大建設個案經費檢討情
形，特別預算已無額度可供容納，本案建請文建會再研究可行方案。 

96.07.26 
行政院秘書長以 96 年 7 月 26 日院台文字第 0960031898 號函文建會略
以：有關大台北新劇院規劃報告書(修正版)」及修正計畫書一案，請照
經建會及有關機關審提意見再行研議，並請工程會協助研擬可行方案。 

96.08.0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行政院秘書長函以 96 年 8 月 3 日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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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事  件  說  明 
字第 09600303930 號函文建會，就本案提供意見略以： 
1.本案基地位於新板特區，鄰近縣政中心及新板橋車站，區位條件

優越，基於目前政府財政困難，本案之相關預算容納不易，若採
適當之促參條件規劃招商，應有機會可順利推動。 

2.本案原採促參方式辦理失敗之原因在於劇場主體規模太大、廠商
投資額度太高，以致廠商頇利用較大之附屬設施挹注回收，建議
後續可針對劇院之空間量體、內容需求及室內音響基準等再行檢
討，予以適量精減，擬定妥適之促參條件。 

3.另，國內需大型表演場地之表演團體較少，故原規劃 2,000 席之大
劇院，為顧及票房收入，勢需邀請國外演藝團體，經營成本亦相
對增加。鑒於其與位於台北市之國家歌劇院位置接近，恐易造成
相互排擠效應，宜加考量，爰建議可考量將劇院定位多元化，部
分空間調整為與地方社區性表演相結合，亦可適度降低營運規模。 

96.08.10 
工程會 96 年 8 月 10 日函略以，因政府預算無法容納，建議本案改
以 BOT 方式辦理，降低民間投資額，並重新檢討劇院規模。 

97.01.25 

文建會以 97 年 1 月 25 日文壹字第 0972101766 號函行政院略以，
本計畫參採相關建議，擬改採依促參法第 42 條，由民間參與與政
府規劃之公共建設方式推動，並修正本計畫及綜合規劃報告書，其
內容要以如下： 
1.計畫期程：由原 93 年至 98 年，展延至 101 年。 
2.計畫經費：本案因計畫調整擬改採促參法第 42 條辦理，修正調

整經費為 1.57 億元；另民間投資金額 99 億元。 
3.計畫規模：計畫基地面積為 3.2984 公頃(約 9,978 坪)，預計開

發總樓地板面積為 60,000 坪，其中劇院為 8,467 坪，主係推動
興建國際級劇院廳 1 座(3,000-3,500 席)、多功能表演空間 1 座
(400-500 席)、戶外劇場及附屬商業設施等。 

4.財務可行性：本計畫預估民間投資金額 99 億元，以不收取開發權
利金的方式較具有投資效益；而營運權利金收取方式以「定額
1,500 萬元且每年調整增加 5%收取」與「收取營業收入 3%」二
方案較為可行。而就引進民間參與的立場來看，營運權利金以定
額 1,500 萬元且每年調整增加 5%收取方式較宜。 

97.03.19 

經建會以 97 年 3 月 19 日總字第 0970001135 號函行政院秘書長略
以，本案經提報 97年 3月 3日經建會第 1319次委員會議，其結論如下： 
1.為提供國內表演藝術團隊更完善的表演環境，滿足藝文欣賞人口

的需求，帶動表演藝術及其周邊產業之蓬勃發展，並促進國際藝
術文化交流，本計畫以民間參與政府公共建設方式辦理應屬可
行，原則同意，並請文建會儘速積極推動辦理。 

2.本案應規範劇院容量大小及符合相關法規規劃等之功能要求即
可，不宜過度規範非必要之細節條件，以免限制民間參與可發揮
空間；並請研議以二階段式開標方式辦理，第一階段先篩選出符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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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事  件  說  明 
格規劃案，第二階段建議以權利金或其他客觀標準作為決標依據。 

97.03.28 
行政院以 97 年 3 月 28 日院台文字第 0970011512 號函原則同意台北新
劇院計畫書及綜合規劃報告書（修正草案），並照經建會審議結論辦理。 

98.11.03 文建會完成第 3 次修正計畫書陳報行政院審議。 

98.12.02 
經建會審議文建會修正計畫書，決議仍以政府不出資為原則，請文
建會研提其他可行財務方案，並請台北縣政府協助文建會。 

98.12.08 

經建會於 98 年 12 月 2 日召開行政院交議「大台北新劇院興建計畫
第三次修正計畫」審查會議，會議結論略以： 
1.原則支持大台北劇院興建必要，惟本案應輔以土地開發收益方案，

以不增加政府財政負擔為前提據以整合。請文建會重行計算經費
需求，並將量體多餘容積處分或土地開發等方式，納入財源規劃
途徑選項，期以國家資源效益極大化之運用，提高本案可行性。 

2.為加速本案推動進度，請文建會與台北縣政府研商最有效率之推
動模式，包括由中央委由地方執行之可行性，希能於 99 年定案
開工，以儘早提供大台北地區居民高品質之藝文活動場所。 

3.本案應以多元方案提升自償率與執行力，不以 BOT為辦理唯一方案。 

98.12.24 
文建會召開大台北新劇院興建計畫後續辦理方式溝通會議，會議決
議本計畫未來朝文建會委託台北縣政府代辦 BOT 方式規劃。 

99.04.09 

台北縣政府以 99 年 4 月 9 日北府文發字第 0990004979 號函文建會
略以：為促成本案落實執行，期以提供表演藝術團隊完善之表演環
境，進而帶動該縣區域發展，該府同意代辦 BOT 作業及負責後續劇院營
運管理及相關事宜，並訂定行政契約，俾以保障雙方權利義務關係。 

99.05.06 

召開「委託台北縣政府代辦大台北新劇院 BOT 案研商會議」，會議
決議請縣府就劇院未來營運模式、案件名稱以及其他先期規劃建議
修正項目，於 99 年 5 月 31 日前檢送書面資料至文建會，以利顧問
廠商修正先期規劃。 

99.07.29 

台北縣政府以 99年 7月 29日北府文發字第 0990007370號函文建會略以： 
1.惟近年各縣市政府興建展演設施，中央對於台北縣藝文設施資源

分配較其他縣市明顯較少，如台北北部流行音樂中心、高雄市海
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及台中大都會歌劇院等，其設施興建皆採
政府自建方式，且興建費用亦由中央全額補助，本案卻採特許年
限長、履約風險高且經營不易之民間促參方式，與其他直轄市相
較下，對台北縣似有失公允。 

2.為帄衡各縣市區域藝文資源分配及發展，符合在地經營之精神，
請文建會共同推動政府自建計畫，並支持台北縣政府為代辦興建
機關，興建經費比照北高兩市代辦流行音樂中心模式，中央全額
出資興建經費(約 40 億元)，並同意該府後續經營管理及土地以
無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取得使用，該府願與文建會共同討論後續
推動及向行政院經建會爭取相關經費事宜。 

     註：資料來源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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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行政院文建會辦理本案大台北新劇院歷年先期規劃之採購標案及依促參法招商一覽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次 採購標案之案名 招標辦理方式及法令依據 參加投標廠商 決標日期 得標廠商 決標金額 採購委辦之工作內容 

1 
大台北劇院開發計畫

初 步 可 行 性 評 估 

限制性招標(中央機關未

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

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 

安 侯 企 業 管 理 

股 份 公 司 
92.10.28 

安侯企業

管理股份

公 司 

98 萬元 

大台北新劇院興建計畫財務初步可行性

分析結果，本計畫如在未收取權利金及土

地租金之 BOT 民間參與模式推動下，其計

畫具自償性(126.24%)，且民間參與者之

計畫在折現率 5.87%之基本假設下，計畫

淨現值 462,372 千元，內部投資報酬率

6.14％，高於折現率 5.87%，具有投資之

財務可行性及預估股東權益報酬率

(10.66%)皆顯示本計畫之初步可行性，因

此，本計畫可以 BOT 之方式持續推動。 

2 
大 台 北 新 劇 院 

前 置 作 業 委 託 案 

限制性招標(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 

統籌環境公司、高

苑技術學院、森海

國際公司等 3 家 

93.11.16 
統 籌 環 

境 公 司 
635 萬元 

辦理 BOT 前置作業，因規劃內容不符文建

會需求，該會於 95 年 1 月 10 日與顧問廠

商終止契約關係。 

3 

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

與投資大台北新劇院興建

營 運 移 轉 案 

限制性招標(中央機關未

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

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 

臺 灣 經 濟 研 究 院 95.03.30 
臺灣經濟

研 究 院 
95 萬元 

臺灣經濟研究院協助辦理民間自提 BOT 政策公告

招商作業，僅日勝生活科技一家廠商申請投資，經

2次審查初步構想書未獲通過而流標，詳附表三。 

4 
大台北新劇院興建前

置 作 業 修 正 案 

限制性招標(中央機關未

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

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 

乙太工程顧問公司 95.12.18 
以太工程

顧問公司 
50 萬元 

配合政府自建方案，協助進行劇院初步

規劃，並估算工程經費約 35 億元，惟政

府自建方案未獲行政院同意。 

5 

大台北新劇院BOT計畫可

行性評估、先期規劃及招

商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限制性招標(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 

台灣世曦公司、策威

開發顧問公司、臺灣

經濟研究院等 3 家 

97.07.15 
台灣世曦

公 司 
1,065萬元 

辦理 BOT 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及招商

議約簽約作業。目前先期規劃中。 

註：資料來源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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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行政院文建會委託臺灣經濟研究院依促參法第46條協助辦理大台北新劇院興建案民間自提BOT政策公告招商作業一覽表 

採購標案之案名 法令依據 申請廠商規範 公告日期 申請投資廠
商 審查情形 

徵求民間自行

規劃申請參與

投資大台北新

劇院興建、營運

及移轉計畫案

政 策 公 告 

採 民 間 自 提

方 式 辦 理 招

商(促進民間

參 與 公 共 建

設法第 46條) 

一、申請資格 

1.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參與本案： 

（1）單一公司申請人：依我國公司法設立之

單一公司或依我國公司法經認許並辦

理分公司登記之外國公司。 

（2）企業聯盟申請人：由兩個以上公司（可

含未經認許之外國公司）、公益社團法

人、財團法人或其他私法人以共同合作

方式組成之企業聯盟。 

2、財務能力規定： 

（1）民間申請人為單一公司者，其實收資本

額不得低於新台幣十億元。 

（2）民間申請人為企業聯盟者，其指定授權

代表公司，其實收資本額不得低於新台

幣五億元，所有企業聯盟成員實收資本

額合計不得低於新台幣十億元。 

二、預計民間投資金額 99 億元。 

95.7.20- 

95.9.4 

日勝生活科

技公司一家 

 

一、資格：審查結果符合。 

1.成立日期：69 年 3 月 26 日 

2.實收資本：26.48 億元 

3.協力廠商：中興工程公司（總顧問）、

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建築設計）、

福茂公司（劇場設備與劇場營運）、

建業法律事務所（法律）、兆豐銀行

（財務）、仲量聯行（促參顧問）、鼎

漢工程公司（交通）、Theatre 

Projects Consultants（劇場專案規

劃設計）。 

二、初步規劃構想書： 

1.第 1 次審查結果：請申請人針對審查

委員意見於一個月內完成修正調整

後送會續審。 

2.第 2 次審查結果：出席委員 9 人，評

分 80 分以上者 2 人，未達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規定，審查不通過。 

註：1.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46 條規定：「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者，應擬具相關土地使用計畫、興建

計畫、營運計畫、財務計畫、金融機構融資意願書及其他法令規定文件，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 

2.資料來源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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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本案大台北新劇院「特別預算、公共建設預算」之編列、執行、繳庫情形一覽表 

單位：萬元、% 

年度別 預算金額 A 執行金額 B 執行率 C=B/A(%) 預算保留數 繳庫金額 執行率偏低及繳庫說明 

94 3,800.0 3,676.4 
註.3,673.6 

96.75% 
註.96.68% 

0.0 123.6  

文建會流用 3,673.6 萬元辦理衛
武營全國藝術博覽會相關活動。 

2.8 0.07% 
94 年度僅支用審查費。又未包括上
述流用金額 3,673.6萬元。 

95 2,000.0 158.4  7.92%  0.0 1,841.5  本案因 95年招商不成，導致 95年、
96年編列之預算無法執行而繳庫。 

96 5,000.0 237.1  4.74%  0.0 4,762.9  

97 350.0 0  0.00%  0.0 350.0  97年主要係辦理計畫修正與發包作業。 

98 600.0 430.2  71.70%  132.5  37.2  98年辦理可行性評估與先期規劃。 

99 註 .  503.5 46.2  9.18%  - - 執行率計算至 99年 10月。 

合計 12,253.5 4,548.3 
註.3,673.6 

37.12% 
註.29.98% 

132.5  7,115.3  
包括流用 3,673.6 萬元辦理衛武
營全國藝術博覽會相關活動。 

874.7 7.14% 未包括上述流用金額 3,673.6萬元。 

註：1.本案計畫經行政院核定為 1.57 億元，計畫期程至 101 年，其中 94 年至 97 年編列於「新十大建設計畫」特
別預算經費，98 年後回歸各機關公務預算之公共建設計畫預算。每年經經建會先期作業核定次年度預算。 

2.94 年預算執行金額為 3,676.4 萬元，文建會流用 3,673.6 萬元辦理衛武營全國藝術博覽會相關活動，業經
本院於 97 年 11 月間糾正在案。 

3.99 年度公共建設經費預算編列支出 653.5 萬元，其中包含 150 萬元地價稅支出，惟 94-98 年每年地價稅支出係編
列於該會一般行政經費項下，為計算執行率、歷年比較基礎之一致性，99年度公共建設預算編列支出 653.5萬元扣
除 150萬元地價稅。 

4.資料來源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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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大台北新劇院案「公務預算一般行政經費」歷年基地租金與權利金收支並列情形一覽表 
單位：元 

年度 
年 度 收 入 年 度 支 出 

收入說明 收入日期 收入金額 年度收入合計 支出說明 支出日期 支出金額 年度支出合計 

94 

台電租用新民臨時變電所基

地之土地租金 
94.03.02 3,789,000  

3,980,958 地價稅 94.11-12 757,800 757,800 
台電使用板橋土地(6-12 月)

使用補償金 
94.07.06 191,958 

95 台電租用基地土地租金 95.03.16 4,117,380 4,117,380 

2 名助理 1-7 月薪資、加班費等 95.02-99.08 525,770 

2,322,393 

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委託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大
台北新劇院興建營運轉移」 

95.08-97.04 904,763 

地價稅 95.10.19 757,800 

大台北新劇院內原華配銷所安全
圍籬工程整修費及油漆工程 

96.01.03-08 102,060 

大台北新劇院公告文件審核前置
會議(會外委員出席費等) 

96.06.07-29 32,000 

96 

板橋特專三停車場權利金(上半年) 96.07.09 975,000 

9,105,960 地價稅 96.11.21 1,137,600 1,137,600 板橋特專三停車場權利金(下半年) 96.12.14 1,950,000 

台電租用基地土地租金 96.03.26 6,180,960 

97 

板橋特專三停車場權利金(上半年) 97.06.05 1,950,000 

10,080,960 地價稅 97.11.27 1,137,600 1,137,600 板橋特專三停車場權利金(下半年) 97.12.23 1,950,000 

台電租用基地土地租金 97.04.10 6,180,960 

98 

板橋特專三停車場權利金(上半年) 98.07.13 2,730,000 

12,420,960 地價稅 98.11.30 1,137,600 1,137,600 台電租用基地土地租金 98.04.13 6,180,960 

板橋特專三停車場權利金(下半年) 99.01.08 3,510,000 

99 
板橋特專三停車場權利金(上半年) 99.09.06 3,510,000 

12,497,820 地價稅 99.11.02 1,654,200 1,654,200 
台電租用基地土地租金 99.04.27 8,987,820 

94-99 年度收入合計  52,204,038 52,204,038 94-99 年度支出合計  8,147,193 8,147,193 

註：1.本表 99 年度收支迄 99 年 11 月 2 日止。 
2.資料來源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2 

 

附圖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大台北新劇院」之基

地位置圖(一) 

附圖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大台北新劇院」之基

地位置圖(二) 

附圖三、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大台北新劇院」之基

地位置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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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大台北新劇院」之基地位置圖(一) 

 

註：資料來源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附圖二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大台北新劇院」之基地位置圖(二) 

特專三區 

新板橋車站 

台北縣政府大樓 

板信商業銀行 

大遠百板橋購物中心 

大台北新
劇院基地 

註：資料來源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附圖三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大台北新劇院」之基地位置圖(三) 

 

 

大台北新
劇院基地 

 

大台北新
劇院基地 

註：資料來源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